汕头市林业局行政许可
（共4项）

一、许可名称:经营利用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许可
1、从省外引进三有（有益、有重要经济价值、有科学研究价值）保护野生动物的审批

法律依据：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“从省外引进野生动物，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的，必须报地级以上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，必须报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”
执法机构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
2、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的审批
法律依据：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 “因科学研究、驯养繁殖、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，需要收购、出售、运输、携带、邮寄、加工、利用，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，必须报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；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，必须报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”
执法机构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
3、核发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证
法律依据：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　“运输、携带、邮寄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，必须申领运输证。出县境的，由县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；出省境的，由省保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核发。”
执法机构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
二、许可名称:临时使用林地许可审批
法律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 “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，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。 

临时占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，并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；占用期满后，用地单位必须恢复林业生产条件。”
2、《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第六条 “建设工程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，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 

(三)临时占用除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以外的其它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10公顷以下的，由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；”

执法机构：林政科
三、许可名称:市级公益林采伐的审批
法律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二条“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，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；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。 
  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。 
  铁路、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，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。

...... 

采伐以生产竹林为主要目的的竹林，适用以上各款规定。”
2、《广东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》（粤林[2002]124号第二十二条 “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。确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、林木更新或卫生间伐需要采伐生态公益林的，必须逐级上报，由市级林业行政主部门现场核实，提出意见后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更新、抚育采伐的技术规程。”
执法机构：林政科
四、许可名称:建立森林公园的审核、审批

法律依据：《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四款 “设立市、县级森林公园，由申请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地地级以上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报同级人民政府和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”

执法机构：林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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